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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
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
擔任何責任。

（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260）

須予披露交易
交易涉及

(1) 出售一家聯營公司之權益
及

(2) 收購若干公司之權益

交易
董事謹此宣佈，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本公司透過其間接持有 69.4%權益之附屬公司北
京中油潔能與上海中油企業、上海中油投資及上海企發石油化工訂立股份轉讓協議，據此：

‧ 北京中油潔能同意收購及上海中油企業同意出售宣城市城市燃氣之 70%權益，相當於上海
中油企業於宣城市城市燃氣之全部股權；

‧ 北京中油潔能同意收購及上海中油企業同意出售南京中油燃氣之 62%權益，相當於上海中
油企業於南京中油燃氣之全部股權；

‧ 北京中油潔能同意收購及上海中油企業與其持有 95%權益之附屬公司上海企發石油化工均
同意出售分別於無錫市中奧加油之 49.7%及 50.3%權益，相當於上海中油企業及上海企發石
油化工分別於無錫市中奧加油之全部權益；及

‧ 北京中油潔能同意出售及上海中油投資同意收購上海中油企業之 25%權益。

上海中油企業現時為北京中油潔能持有 38.46%權益之聯營公司，而上海企發石油化工現時為
上海中油企業持有 95%權益之附屬公司。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
信，上海中油投資及其最終股東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收購事項之總代價為人民幣 43,000,000元（或約 41,300,000港元），當中人民幣 34,460,000元（或約
33,130,000港元）來自收購宣城市城市燃氣 70%權益、人民幣 1,040,000元（或約 1,000,000港元）來
自收購南京中油燃氣 62%權益及人民幣 7,500,000元（或約 7,210,000港元）來自收購無錫市中奧加
油 100%權益。有關無錫市中奧加油 100%權益  （包括上海中油企業持有 95%權益之上海企發石
油化工於無錫市中奧加油之 50.3%權益） 之全部代價將支付予上海中油企業。收購事項之代
價乃由該協議之各訂約方經參考宣城市城市燃氣之 70%權益、南京中油燃氣之 62%權益及無錫
市中奧加油之 100%權益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淨值約人民幣 42,700,000元（或
約 41,100,000港元）後按公平原則磋商達成。

出售事項之代價為人民幣 27,800,000元（或約 26,700,000港元）。出售事項之代價乃由該協議之訂
約方經參考上海中油企業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之25%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人民幣27,800,000
元（或約 26,700,000港元）後按公平原則磋商達成。

收購事項之代價將由上海中油投資代表北京中油潔能支付予上海中油企業。北京中油潔能應
付予上海中油投資之款項人民幣 43,000,000元（或約 41,300,000港元）將以下列方式支付：

(i) 人民幣 27,800,000元（或約 26,700,000港元）將用作抵銷北京中油潔能向上海中油投資出售上
海中油企業 25%股權之代價（即出售事項代價之概約數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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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餘額人民幣 15,200,000元（或約 14,600,000港元）將由北京中油潔能於該協議日期（或北京中
油潔能及上海中油投資同意之其他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內以現金支付予上海中油投資。

北京中油潔能現時持有上海中油企業之 38.46%權益。北京中油潔能亦直接持有南京中油燃氣
之 38%權益。該協議完成時，北京中油潔能於宣城市城市燃氣、南京中油燃氣及無錫市中奧
加油之直接持股量將分別為 70%、 100%及 100%，而北京中油潔能於上海中油企業之持股量將
減少至 13.46%。宣城市城市燃氣之餘下 30%權益由其他人士持有，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
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該等人士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一般資料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6(2)條，訂立該協議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因此，本公司將根據
上市規則第 14章之規定於切實可行之情況下盡快將一份載有交易詳情之通函寄發予股東。

緒言
董事謹此宣佈，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本公司透過其間接持有 69.4%權益之附屬公司北
京中油潔能與上海中油企業、上海中油投資及上海企發石油化工訂立股份轉讓協議，據此：

‧ 北京中油潔能同意收購及上海中油企業同意出售宣城市城市燃氣之 70%權益，相當於上海
中油企業於宣城市城市燃氣之全部股權；

‧ 北京中油潔能同意收購及上海中油企業同意出售南京中油燃氣之 62%權益，相當於上海中
油企業於南京中油燃氣之全部股權；

‧ 北京中油潔能同意收購及上海中油企業與其持有 95%權益之附屬公司上海企發石油化工均
同意出售分別於無錫市中奧加油之 49.7%及 50.3%權益，相當於上海中油企業及上海企發石
油化工分別於無錫市中奧加油之全部權益；及

‧ 北京中油潔能同意出售及上海中油投資同意收購上海中油企業之 25%權益。

該協議

日期： 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訂約方： 1. 北京中油潔能，本公司間接持有 69.4%權益之附屬公司

2. 上海中油企業，北京中油潔能持有 38.46%權益之聯營公司

3. 上海中油投資。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上海中
油投資主要從事實業投資及貿易業務，而上海中油投資及其最終股東並非本公
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4. 上海企發石油化工，一家從事買賣石油化工產品之公司，為上海中油企業持有
95%權益之附屬公司

將予出售之資產
根據該協議，北京中油潔能同意出售及上海中油投資同意收購上海中油企業之 25%權益。

將予收購之資產
根據該協議，北京中油潔能同意收購及：

(i) 上海中油企業同意出售宣城市城市燃氣之 70%權益及南京中油燃氣之 62%權益；及

(ii) 上海中油企業及其擁有 95%權益之附屬公司上海企發石油化工分別同意出售無錫市中奧加
油之 49.7%及 50.3%權益。

代價
收購事項之總代價為人民幣 43,000,000元（或約 41,300,000港元），當中人民幣 34,460,000元（或約
33,130,000港元）來自收購宣城市城市燃氣 70%權益、人民幣 1,040,000元（或約 1,000,000港元）來自
收購南京中油燃氣 62%權益及人民幣 7,500,000元（或約 7,210,000港元）來自收購無錫市中奧加油
100%權益。有關無錫市中奧加油 100%權益  （包括上海中油企業持有 95%權益之上海企發石油化
工於無錫市中奧加油之 50.3%權益） 之全部代價將支付予上海中油企業。收購事項之代價乃由
該協議之各訂約方經參考宣城市城市燃氣之 70%權益、南京中油燃氣之 62%權益及無錫市中奧
加油之 100%權益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淨值約人民幣 42,700,000元（或約 41,100,000
港元）後按公平原則磋商達成。

出售事項之代價為人民幣 27,800,000元（或約 26,700,000港元）。出售事項之代價乃由該協議之訂
約方經參考上海中油企業於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之 25%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人民幣 27,800,000
元（或約 26,700,000港元）後按公平之原則磋商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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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購事項之代價將由上海中油投資代表北京中油潔能支付予上海中油企業。北京中油潔能應付
予上海中油投資之款項人民幣 43,000,000元（或約 41,300,000港元）將以下列方式支付：

(i) 人民幣 27,800,000元（或約 26,700,000港元）將用作抵銷北京中油潔能向上海中油投資出售上
海中油企業 25%股權之代價（即出售事項代價之概約數額）；及

(ii) 餘額人民幣 15,200,000元（或約 14,600,000港元）將由北京中油潔能於該協議日期（或北京中
油潔能及上海中油投資同意之其他日期）起計十二個月內以現金支付予上海中油投資。

條件
該協議不附帶條件。

完成
該協議已於該協議簽訂時完成。

北京中油潔能之架構
下表載列北京中油潔能於緊接該協議完成前及緊隨該協議完成後之架構：

交易完成前：

南京中油燃氣 宣城市城市燃氣

上海中油企業 上海企發石油化工

北京中油潔能 2名獨立第三方

本公司

無錫市中奧加油

69.4%
（間接權益）

38.46% 61.54%

70%62%

38%

49.7% 50.3%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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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完成後：

上海中油企業

上海中油投資 2名獨立第三方

南京中油燃氣 宣城市城市燃氣

北京中油潔能

本公司

無錫市中奧加油

25%

61.54%

13.46%

100% 70% 100%

69.4%
（間接權益）

上海中油企業、宣城市城市燃氣、南京中油燃氣及無錫市中奧加油之背景
上海中油企業主要於中國從事物業發展及投資、經營加氣站及其他燃氣相關業務。上海中油企
業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純利（除稅及特殊項目前）
分別約為人民幣 4,597,000元（或約 4,420,000港元）及人民幣 389,000元（或約 374,000港元）。上海中
油企業於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純利（除稅及特殊項目
後）分別約為人民幣 3,905,000元（或約 3,755,000港元）及人民幣 376,000元（或約 362,000港元）。上
海中油企業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分別錄得經審核資產淨值約人民幣
113,300,000元（或約 108,900,000港元）及人民幣 113,800,000元（或約 109,400,000港元），而於二零零
五年十月三十一日之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為人民幣 111,200,000元（或約 106,900,000港元）。

無錫市中奧加油主要於中國從事經營加氣站及其他燃氣相關業務。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四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錫市中奧加油分別確認未經審核純利（除稅及特殊項目前）約人
民幣2,500元（或約2,400港元）及虧損淨額（除稅及特殊項目前）人民幣360,600元（或約346,700港元）。
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年，無錫市中奧加油分別確認未經審核虧損
淨額（除稅及特殊項目後）約人民幣 11,700元（或約 11,300港元）及人民幣 360,600元（或約 346,700港
元）。無錫市中奧加油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及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
日錄得未經審核資產淨值分別約人民幣 12,900,000元（或約 12,400,000港元）、人民幣 12,600,000元
（或約 12,100,000港元）及人民幣 7,500,000元（或約 7,200,000港元）。

南京中油燃氣之主要業務為於中國經營加氣站及其他燃氣相關業務。南京中油燃氣尚未開展業
務，並正籌備於中國興建天然氣站。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年，南
京中油燃氣分別確認未經審核虧損淨額（除稅及特殊項目前及後）約人民幣 154,000元（或約 148,000
港元）及人民幣 108,700元（或約 105,000港元）。南京中油燃氣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以及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分別錄得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人民幣 2,500,000元（或約
2,400,000港元）、人民幣 2,400,000元（或約 2,300,000港元）及人民幣 1,000,000元（或約 962,000港元）。

宣城市城市燃氣之主要業務為於中國經營加氣站及其他燃氣相關業務。宣城市城市燃氣尚未開
展業務，並正籌備於中國興建天然氣站。截至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兩年，
宣城市城市燃氣並無確認任何未經審核虧損淨額（除稅及特殊項目前及後）。宣城市城市燃氣
於二零零三年及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及二零零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分別錄得未經審核資
產淨值約人民幣 50,000,000元（或約 48,100,000港元）、經審核資產淨值約人民幣 50,000,000元（或約
48,100,000港元）及未經審核資產淨值約人民幣 49,300,000元（或約 47,4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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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油潔能現時持有上海中油企業之 38.46%權益。北京中油潔能亦直接持有南京中油燃氣之
38%權益。該協議完成時，北京中油潔能於宣城市城市燃氣、南京中油燃氣及無錫市中奧加油
之直接持股量將分別為 70%、 100%及 100%，而北京中油潔能於上海中油企業之持股量將減少至
13.46%。宣城市城市燃氣之餘下 30%權益由其他人士持有，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
深知、盡悉及確信，該等人士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訂立該協議之原因及好處
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包括北京中油潔能）主要從事買賣轉換零件及加氣站設備及經營加氣
站之業務。誠如本公司二零零五年第二份中期業績報告所載，本公司擬在中國擴充其天然氣業
務。

誠如上文「上海中油企業、宣城市城市燃氣、南京中油燃氣及無錫市中奧加油之背景」所述，
上海中油企業除透過其於宣城市城市燃氣、南京中油燃氣及無錫市中奧加油之權益從事天然氣
相關業務外，亦從事物業發展及投資業務。董事認為，訂立該協議有助本集團增加於宣城市城
市燃氣、南京中油燃氣及無錫市中奧加油之股權。交易亦有助本集團達到致力於天然氣相關業
務發展及削減於物業發展及投資業務之間接權益之目標。因此，董事認為，訂立該協議乃配合
本公司於中國發展液化天然氣及壓縮天然氣站以及天然氣業務之策略。

董事認為，該協議之條款（包括交易之代價）屬公平合理，而訂立該協議乃符合本公司及股東
之整體利益。

於交易完成前，上海中油企業乃一家聯營公司，於交易完成後將成為本集團一項投資，其賬目
並沒有及將不會合併於本集團之賬目內。交易之代價（即於根據該協議將予收購資產之合併資
產淨值之概約數額）乃相當於代價之現金部份及將予出售之上海中油企業 25%權益之資產淨值
之總和。因此，董事預期，交易將不會對本集團造成任何重大收益／虧損。

一般資料
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6(2)條，訂立該協議構成本公司一項須予披露交易。因此，本公司將根據
上市規則第 14章之規定於切實可行之情況下盡快將一份載有交易詳情之通函寄發予股東。

釋義
於本公佈日期，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收購事項」 指 根據該協議之條款及條件 (i)向上海中油企業收購宣城市城市燃
氣之 70%權益、南京中油燃氣之 62%權益及無錫市中奧加油之
49.7%權益；及 (ii) 向上海企發石油化工收購無錫市中奧加油之
50.3%權益

「該協議」 指 北京中油潔能、上海中油企業、上海中油投資及上海企發石油
化工於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三日就交易訂立之協議

「聯營公司」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北京中油潔能」 指 北京中油潔能環保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
有限責任公司，為本公司間接持有 69.4%權益之附屬公司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Sino Gas Group Limited（中油潔能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香港
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及買賣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出售事項」 指 根據該協議之條款及條件出售上海中油企業之 25%權益予上海
中油投資

「港元」 指 港元，香港法定貨幣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南京中油燃氣」 指 南京中油燃氣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於交易完成前分別由北京中油潔能持有 38%及由上海中油企業
持有 62%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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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本公佈而言，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
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上海中油企業」 指 上海中油企業集團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
公司，於交易完成前為北京中油潔能持有 38.46%權益之聯營公
司

「上海中油投資」 指 上海中油投資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司，
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上海中
油投資及其最終股東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上海企發石油化工」 指 上海企發石油化工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
公司，於交易完成前持有無錫市中奧加油 50.3%權益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 0.20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交易」 指 收購事項連同出售事項

「無錫市中奧加油」 指 無錫市中奧加油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
司，於交易完成前由上海企發石油化工持有 50.3%權益及上海
中油企業持有 49.7%權益

「宣城市城市燃氣」 指 宣城市城市燃氣有限公司，一家於中國註冊成立之有限責任公
司，由上海中油企業持有 70%及由其他人士持有 30%權益，在
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董事所深知、盡悉及確信，該等人士
並非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則）

「%」 指 百分比

於本公佈內所採用之兌換率為 1.00港元兌人民幣 1.04元（僅供參考）。

承董事會命
中油潔能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季貴榮

香港，二零零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季貴榮先生、孫文浩先生、吳丁先生、姬輝先生及駱志浩
先生；而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忠華先生、鍾強先生及肖瑋先生。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


